
附件
社会组织登记证换发操作规范
一、事项名称和性质
（一）名称：社会组织登记证换发
（二）性质：公共服务事项
二、法定依据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50号）、《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251号）和《基金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00号）有关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准予登记的，由民政部门发给登记证书的规定。
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33号)、《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质量技术监督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家税务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税务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务服务监督管理办公室关于全面推进社会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改革的通知》（桂民发〔2016〕44号）“原由民政部门核发的社会组织登记证书、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核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部门核发的税务登记证，统一改为由民政部门核发的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社会组织登记证书”，“全区社会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登记纳入各级政务服务中心民政窗口办理。”等有关规定。
三、具体承办处室局
自治区民政厅政务服务窗口
四、共同审批部门
无
五、申请条件
（一）申请换发加载社会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登记证的条件：
未领取加载社会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登记证书。
（二）申请到期换发社会组织登记证的条件：
原社会组织登记证有效期届满。
（三）申请补发社会组织登记证的条件：
原社会组织登记证已经遗失。
六、服务对象
经自治区民政厅批准设立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
七、申请材料
（一）申请换发加载社会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登记证，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1.《社会组织登记证换发申请表》；
2.原社会组织登记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原证件遗失的，申请人应当提交刊登遗失公告的报刊报样）；
3.法定代表人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二）申请到期换发社会组织登记证，应提交下列材料：
1.《社会组织登记证换发申请表》；
2.法定代表人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三）申请补发社会组织登记证，应提交下列材料：
1.《社会组织登记证换发申请表》；
2.提交刊登遗失公告的报刊报样；
3.法定代表人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八、法定时限和承诺时限
（一）
自治区本级的承诺办结时限：7个工作日。
（二）市、县的承诺办结时限：由各市、县（市、区）确定。
九、审批数量
无限量。
十、审批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十一、咨询和投诉电话
自治区本级的咨询电话：0771-5595524；投诉电话：0771-5595845。
市、县的咨询和投诉电话由各市、县自行公布。
附件：1.社会组织登记证换发流程图
2.社会组织登记证换发申请表（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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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登记证换发申请表
	社会组织名称
	广西XXXX研究会
	登记证号
	桂社证字第X号

	社会组织类型
	■社会团体     □民办非企业单位     □基金会

	组织机构代码
	50XXXXX8-2
	税务登记证号
	国税登记证号: 

	
	
	
	地税登记证号:

	住    所
	南宁市XX路XX号XX大厦14楼1405号

	社会组织登记证书有效期限
	2013年 6 月 5日至 2018 年 6月5日

	遗失情况
	遗失证书类型
	□社会组织登记证书（正本）  ■社会组织登记证书（副本）
□组织机构代码证书（正本）  □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副本）
□国税税务登记证书          □地税税务登记证书

	
	遗失公告刊登媒体: 南国早报

	
	刊登时间及版面: 2016年9月10日B17版

	法定代表人姓名：张三 手机：1397XXXXX  邮箱：abc123@126.com
经办人姓名：李四 手机：1300XXXXX  公众咨询电话：0771-5XXXXXX 180XXXXXX 邮箱：abc456@126.com

	本单位承诺所提交材料真实、准确及完整，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社会组织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张三(签字)                                        2016 年 X月X日

	登记管理机关审查意见

	承办人：                                 业务负责人：
年   月   日

	新登记证书有效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注：1.换证须附拟换社会组织登记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书、税务登记证书的正、副本原件；2.遗失证书申请补发须在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刊登遗失作废声明(遗失声明应当载明遗失的登记证书的种类、登记证书登记证号)，并附该报及尚存的证照原件；3.请提交法定代表人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社会组织登记证换发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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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管领导审定（限1个工作日）





制作决定文件及证书（限时2个工作日





服务窗口首问责任人通知申请人领取决定文件及证书（限1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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